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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
請
補
正 

退
請
補
正 

申請人送件 

本府收文掛號 

書件審核 

現勘小組實地勘查 

承辦函稿繕打簽核 

送一層決行 

函文通知申請人 

申請人得依認定基地面積向地政機關辦

理土地分割；由本府將認定結果函請地

政事務所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供參 

會簽相關單位 

審認委員會會議 


